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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齡者定義

• 65歲以上的老年人口超過全國總人口之7%，稱為高齡化社會
• 老年人口比例超過14%，稱為高齡社會
• 老年人口比例超過20%，則稱為超高齡社會

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(WHO)

心理層級
無求新或求成功之渴望，心
理感受與情緒變化差異甚大
之現象者，在認知、智力及
人格特質上老化之人。

生理層級
內在器官功能驟減或外表特
徵老化，生物上正常老化之
人。

法令層級
法律明確規定到達某一特定
年齡之人，老人福利法第二
條：「本法所稱老人，係指
滿六十五歲之人。」。

社會層級
個人社會角色之重要程度降
低，家中輩分提高或者為社
會所認同之社會地位降低。



我國與國際間高齡人口現況

各國高齡化人口趨勢我國高齡化人口趨勢

資料來源：國家發展委員會, 2018



激增的高齡受刑人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統計資料, 2018



高齡受刑人現況

• 近七年來新入監高齡人口總數呈現上升趨勢。
• 高齡犯罪人前三項犯罪罪名依序為：公共危險罪、竊盜罪以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。

我國監獄新入監受刑人－按入監時年齡及罪名分(60歲以上人口)

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總計

總數 比率 總數 比率 總數 比率 總數 比率 總數 比率 總數 比率 總數 比率 總數 比率

公共危險罪 227 17.5% 276 19.3% 407 28.4% 597 35.9% 732 39.8% 753 37.2% 845 37.8% 823 37.2% 4660

偽造文書印文罪 51 3.9% 47 3.3% 40 2.8% 39 2.3% 41 2.2% 47 2.3% 36 1.6% 41 1.9% 342

妨害性自主罪 69 5.3% 103 7.2% 77 5.4% 77 4.6% 77 4.2% 55 2.7% 68 3.0% 50 2.3% 576

殺人罪 35 2.7% 26 1.8% 31 2.2% 39 2.3% 36 2.0% 40 2.0% 33 1.5% 33 1.5% 273

傷害罪 53 4.1% 42 2.9% 53 3.7% 47 2.8% 71 3.9% 70 3.5% 82 3.7% 85 3.8% 503

竊盜罪 249 19.2% 266 18.6% 228 15.9% 272 16.3% 285 15.5% 308 15.2% 339 15.2% 358 16.2% 2305

強盜罪 2 0.2% 6 0.4% 6 0.4% 6 0.4% 6 0.3% 6 0.3% 4 0.2% 5 0.2% 41

詐欺罪 122 9% 101 7% 87 6% 105 6% 96 5% 103 5% 114 5% 100 5% 828

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11 1% 9 1% 10 1% 11 1% 17 1% 15 1% 14 1% 16 1% 103

毒品危害防制
條例

116 9% 146 10% 137 10% 164 10% 180 10% 245 12% 319 14% 294 13% 1601

其他 360 28% 405 28% 359 25% 308 18% 297 16% 383 19% 382 17% 406 18% 2900

總計 1295 100% 1427 100% 1435 100% 1665 100% 1838 100% 2025 100% 2236 100% 2211 100% 14132



高齡犯罪的原因？是真的惡性重大還是？

• 台灣高齡受刑人激增原因一：
• 公共危險罪之（不能安全駕駛）：

• 缺乏法治法律教育知識
我只是吃個薑母鴨！干毋價嚴重？
就在厝附近喝兩杯，不然要我扛歐都賣回家喔？

• 台灣高齡受刑人激增原因二：
• 竊盜罪、詐欺罪（財產型犯罪）、偽文罪

• 加減賺一點啦
反正這個戶頭我沒用，賣給他們多少賺一點補貼家用
朋友要開公司，總不好意思不借她身份證吧？



高齡犯罪的原因？是真的惡性重大還是？

• 缺乏以高齡者生活周邊容易發生的法律問題所專門設計的
法律教育，成為高齡犯罪激增的重要原因。

• 本研究結合犯罪防治係之法律以及高齡心理研究專業，以
適合高齡者法律責任及觀念出發之法律課程設計為主軸，
進行高齡者法律教育之推廣。



高齡犯罪定義與類型

高齡犯罪定義

狹義

廣義
主要指60歲以上高齡者，因身體、
心理及社會原因而犯罪，但我國
老人福利法以65歲為分界，其高
齡分歧之義尚須修正。

應排除年齡之別，因身體、心理
及社會生活因老化過程而形成的
高齡者犯罪行為。

高齡犯罪類型

國內學者(林山
田,林東茂)

早發犯:於25歲
前就有犯罪行

為

遲發犯:於25歲
後才開始犯罪

行為

初犯:分為高齡
初犯與高齡累

犯:

國外學者
(Thomas & 

Greenberg,2010)

高齡始犯罪者:
初次犯罪就是

高齡者

高齡持續犯:
從少年持續犯
罪到高齡

刑期冗長而成
為高齡犯罪者



高齡犯罪被害成因理論

老人因其家中地位的改變，導致其象徵符號的
轉變，為喚起他人的注意而引起的情緒反應，
招致其涉入相關犯罪行為的問題。

符號互動論(symbolic interaction)

解除理論(disengagement theory)

高齡者因其社會地位的角色驟變，世代交替下
而展生的心理問題，進而涉入相關犯罪行為的
問題。

高齡者為了保持其高度活動性，不因社會脫節
而形成的非行行為。

活躍理論(activity theory)

高齡者因鰥寡獨居，長期造成其身心失常，而
常涉入相關犯罪與被害行為的問題。

社會隔離論(segregation)



高齡被害現況

老人受竊盜、駕駛過失、
詐欺、公共危險等被害
數最多

老人遭暴力、駕駛過
失、公共危險、竊盜、
詐欺被害比例高

資料來源: 106年警政統計年報

犯罪類型 總數 老人被害 老人被害比例

竊盜 55391 4001 7.2%

暴力 1552 124 8.0%

詐欺 38349 2480 6.5%

妨害風化 172 4 2.3%

性交猥褻 2967 10 0.3%

駕駛過失 16136 2175 13.5%

妨害家庭 614 4 0.7%

妨害公務 1593 4 0.3%

公共危險 8598 819 9.5%

其他 63198 3844 6.1%



高齡犯罪被害預防

法令層面 醫療保健層面
• 2015 年底老人福利修法的內容包括：

明定子女如果棄養或是虐待、傷害

老人，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，15

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且公告姓名。

• 依法令或契約對老人有照顧義務之

人，若出現遺棄、傷害、虐待或留

置於安養機構等情 形者，將可處新

臺幣 6 萬元以上，30 萬元以下罰款。

• 未來可考慮降低高齡者減刑年齡，

甚至赦免超高齡老人刑責。

• 可考慮訂定高齡事件處理法來設置

設置高齡法庭。

• 透過法律訂定相關政府機構推行高

齡者再教育與法治教育，以期達成

犯罪預防的目的。

• 全額補助 70 歲以上中低收入老人之

全民健康保險費，及減輕老人繳納

保險費，或部分負擔醫療費用之負

擔，以加強老人健康維護。

• 配合長照2.0福利政策，提供居家式

及社區式照顧服務，開設社區關懷

據點、文健站以及巷弄長照站，整

合社區人力及資源，提供社區老人

關懷訪視、餐飲服務、健康促進等

初級預防照顧服務。

• 同時健全機構式照顧服務，辦理民

間工作人員研習訓練、改善機構設

施，強化服務品質，以滿足日漸增

加之老人長期照顧需求。。



高齡犯罪被害預防

社會心理層面 樂齡層面

• 降低老人被害恐懼心理，改變社

會大眾對老人的刻板印象，協助

家庭接納並適應老化家庭的到來，

提前做好準備。

• 老人因社會地位的驟變而產生的

心理憂鬱與沮喪情形，可將諮商

輔導與臨床心理師定時進駐社區

老人活動中心，給予老人更多的

社會心理支持。

• 鼓勵老人走出家庭並投入公益活

動，讓老人從次要角色再度回到

主要角色。

• 社區結合學校創設樂齡中心及長

青學苑，開辦多項活動如各項新
知研習會、健康講座、運動、槌
球比賽、樂齡歌唱等活動，活化

校舍閒置的問題，又可預防老年
從事不當之休閒娛樂。

• 透過樂齡教育推行安全駕駛訓練，

利用交通安全宣導，提升其交通
意外臨場反應能力，藉以避免駕
駛過失、公共危險等罪之發生或

被害。
• 活化校園閒置空間，創立社區共

讀中心，讓老人透過閱讀來遠離

情感孤獨，並進行防詐騙宣傳，
可降低老人被害人的可能性與財
物的損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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